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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要点详实解读（明白纸）

导语：《南开大学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》（南发字〔2025〕176号）是校园内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行为准则。无论您驾车、骑车还是步行，请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。
一、机动车行驶与停放的核心规定（驾驶员必读）
1.问：校园内对机动车行驶速度有何具体规定？
答：严格限速，分情况执行：
一般道路：最高时速30公里/小时。
恶劣条件：遇雨雪、积水时，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/小时。
特殊区域：进出校门、交叉路口、弯道、人员密集区，必须减速慢行。
严禁行为：禁止鸣笛、超速、逆行、夜间随意使用远光灯。
2.问：机动车在校园内应如何规范停放？哪些地方绝对不能停？
答：正确停放：必须停入地面划线车位或地下停车场。津南校区允许单排停车的道路，须顺向停放于车位内。
绝对禁停区域（红线）：
消防通道、人行道、绿化带、交叉路口。
黄色网格禁停区、地库出入口、师生集散通道。
电动车充电专用车位（燃油车严禁占用）。
临时停车：八里台校区无车位道路，临时停车不得超过10分钟。
3.问：机动车违规会如何累计处罚？
答：实行自然年（1月1日-12月31日）周期计次处罚：
一般违规（如违停、不避让行人等）：累计3次，取消门禁权限3个月；1个月内达3次或周期内累计5次，取消门禁权限1年。
超速20%-50%：适用上述一般违规标准。
超速50%以上：第一次即取消门禁权限3个月，累计2次取消门禁权限1年。
临时车辆违规：第一次违规即取消该年度门禁权限。
二、事故处理与单位责任
4.问：在校园内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？
答：立即报警：拨打110或122。
学校报备：发生交通事故应及时向党委保卫部备案。
快速处理：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、无伤亡的，应在拍照或标记位置后，立即将车辆移至不影响交通的地点，恢复通行，再协商或报警处理。不得长时间占道争论。
5.问：校内各单位在交通安全方面负有什么责任？
答：各单位负有主体责任：
教育责任：常态化开展对本单位人员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。
提醒责任：提醒来访的外来车辆和人员遵守校规。
管理责任：对本单位楼宇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负有管理义务（“门前三包”）。
组织活动责任：集体外出租车，必须租用有营运资质的合格车辆，并安排安全负责人。


